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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 2005 年，我们严

格按照《公司法》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出席会议情况  

2005 年度，公司召开了共计 5 次董事会和 1 次股东大会。除一名独立董事有一次

因公出国而未亲自出席外，其余两名独立董事均亲自出席了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

开董事会前我们主动获取做出决议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为董事会的重要决策做了充分

的准备工作。会议上认真审议每个议题，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建议，为公司董事会做出

科学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在 2005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上，对下列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1．2004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年度报酬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2004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制定标准切合实际。 

2．对公司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 2005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公司 2005 年度的审计机构的议案，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与会董事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其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3．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事项，没有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

业及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报告期内，截

止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仅发生一笔由 2003 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的担保，即为中国

外贸金融租赁公司向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贷款进行担保，公司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该笔贷款是根据公司战略结构调整的需要，向中国外贸金融

租赁公司进行融资租赁，即由中国外贸金融租赁公司向银行贷款 4200 万元人民币购买

一批专用设备后向公司出租，公司按年度支付租金使用该批设备。该笔对外担保的审批

程序合法，其最终目的有利于公司今后的发展，除此之外，公司无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外

担保。 

在 2005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对关于武汉锅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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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我们在对《关于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出售股权置换议案》中的关键问题进

行评议及核查后，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是公平的，价格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

没有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本次股权置换有利于公司今后的发展。 

 

三、日常工作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2005 年，凡须经董事会决策的重大事项，我们都事先对公司

介绍的情况和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为董事会的重要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对公司日常经营情况，都定期索阅相关资料，及时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动态。  

 

四、其他工作  

1．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未有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发生；  

3．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以上是我们在 2005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2006 年，我们将继续本着诚信

与勤勉的精神，学习和了解公司业务，及时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文件，按照有关

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坚决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害，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义务。 

 

 

 

 

 

 

 

独立董事：周茂荣、王宗军、汪海粟 

                                     

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